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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 102年第 44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2年 11月 13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局 19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王局長美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高嘉鴻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會議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 著作人死亡後之著作人格權保護是否需予調整？  

案由二 著作權法第 15條「公開發表權」規定之檢討。 

說   明  略 

討論意見 

一、 蕭律師雄淋 

(一) 著作人格權究應採繼承說，或維持現狀?如採繼承說，有

所不妥，因為現行法所規定著作人死後，一定之遺族或著

作人所指定之人得保全其人格權，指的是消極的保全行

為，而非得積極行使之權利。 

(二) 如採繼承說，除會和著作權法 21條及民法 1148條有所衝

突外，尚有繼承人任意刪減、竄改或發表著作人生前不欲

發表作品等應避免之情形可能會發生。 

二、 王局長美花 

是否贊成將著作人格權中之「公開發表權」與「姓名表示

權」、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分開處理? 

三、 蕭律師雄淋 

我支持會議資料中針對公開發表權的補充所草擬之第 18

條第 2項：「著作財產權人得公開發表著作人生前未公開發

表之著作」。但也應考慮著作人生前明示不得公開之情形。 

四、 章委員忠信 

(一) 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係在兼顧私權與公共利益。國際公約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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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「姓名表示權」與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，但沒有賦予「公

開發表權」，有其思考之處。若賦予著作人「公開發表權」，

可能會影響著作物之物權人與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。 

(二) 「姓名表示權」與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兼具私權與公共利

益之特性，有永久保護之意義；「公開發表權」和著作人

私權有關，但無助於公共利益，且國際公約並無規定，給

與不給、給多久皆不違反國際公約，因此有較大之立法空

間。 

(三) 著作權法第 86 條之本質，在於讓著作人身邊對其較為了

解的親屬能夠在著作人之人格權受侵害時，保全其人格

權，因此本條並非繼承權，而第 86 條所謂「孫子女」亦

應解釋為僅限「三親等之孫子女」。 

(四) 不贊成著作財產權人得行使著作人格權，畢竟著作人格權

為一身專屬，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，不得讓與、不得繼承。 

五、 蕭律師雄淋 

國際公約當初沒有賦予「公開發表權」，是因為有爭議，因

此留給各國自行決定。但在德國甚至還賦予著作人於公開

發表後撤回其作品的權利，故「公開發表權」仍有其存在

的必要。 

六、 章委員忠信 

從務實之角度以觀，我國現今已賦予著作人公開發表權，

要不給似乎不太可能，問題是要保護多久。有兩個可行的

方案:一是將其視為一般的人格權，著作人死亡後即消滅；

二是比照國際公約，使公開發表權存續至著作財產權消滅

時為止。至於永久保護，從公共利益來看，並不妥當。 

七、 蕭律師雄淋 

(一) 目前現場之共識似為賦予著作人生前之公開發表權，至於

死後的保護有待討論。有關我國第 86條，依據日本通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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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孫子女」僅限「三親等之孫子女」，故實質上著作

人死後遺族得消極保全其著作人格權之權利，仍是大約存

續至著作人死亡後 50 年，與各國立法例並無太大差異，

除非我國要回復違反著作權法第 18條之非告訴乃論罪。 

(二) 我國並不如德、法針對著作人死後的人格權保護有相關的

配套措施，故仍應回復違反著作權法第 18 條之非告訴乃

論罪，否則法人消滅後之法人著作、著作人死後其作品之

題名、內容被任意竄改之情形，將無法得到妥善的保護或

處理。 

(三) 有關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18條及第 86條是否會造成「應

公開發表之作品卻無法發表」之情形?日本學者認為:「於

著作人創作時具高度機密性之作品，在著作人死亡時貿然

發表固屬不宜；然事過境遷，機密性因時代變遷而失去意

義，此時將該作品公表，則不應被認為係有損著作人之人

格利益。」在這種「事過境遷」，公共利益已大於私益之

情形(如「兩蔣日記」)，運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18條

但書將作品公開發表已足。 

(四) 贊成會議資料中有關修改第 18條規定之丙案。但丙案中

草擬第 18條第 1項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之文字，會和第 2

項有所衝突。因此應捨棄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，維持草擬

條文之第 2項。至於甲案欲於第 15條第 4款處理之方案

則不妥，因為第 15條是在處理著作人生前之情形。 

八、 章委員忠信 

丙案第 18條第 1項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之文字應捨棄，才

會讓第 2項有意義。 

九、 蕭律師雄淋 

丙案第 18條第 2項算是配合第 15條第 2項「推定」著作

人同意公開發表之相關規定，讓著作人之繼承人或著作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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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權之受讓人得公開發表。但由於各國立法未有類似之規

定，本項是否合適有待討論。維持現狀也是一個可行方案。 

十、 張教授懿云 

有關是否回復違反第 18條之非告訴乃論，德國雖然非常重

視著作人格權，但對於著作人格權之侵害，不管發生在著

作人生前或死後，皆沒有刑責；我國民法亦十分重視人格

權，但人格權之侵害亦沒有刑事責任。另外，我國現行實

務已承認法人得為著作人，等於是在說本應以自然人為基

礎之著作人格權並不是那麼重要，現又欲以重視著作財產

權為由回復違反第 18條之非告訴乃論，顯有反覆、矛盾之

處。 

十一、 賴律師文智 

(一) 贊成將著作人格權中之「公開發表權」與「姓名表示權」、

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分開處理。公開發表權應保護至著作

人死亡為止，因此我贊成將現行第 18 條之規定，改為僅

限「姓名表示權」及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，畢竟著作權法

之目的，本為促進國家之文化發展。一些特殊情形，如「兩

蔣日記」之公開發表，應由其他特別法規範。 

(二) 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2 款，依學位授予法完成之論

文，不應有任何限制其公開發表之規定，故在文字上應將

現行之「推定」改為「視為」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。實務

上曾經有學生於其論文之授權書註明「禁止公開發表」，

讓圖書館不知是否能將其上架之例。 

十二、 王局長美花 

有關碩博士論文，應以「不得永久不公開發表」為原則。

教育部目前正持續進行學位授予法之修正，其中如有違反

此原則之處，智慧局將與其溝通。 

十三、 章委員忠信 

為了公眾審查及資訊流通之目的，碩博士論文除於特定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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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准許延遲公開發表外，不應有永久不公開發表的權利。

將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 款的「推定」改為「視為」，僅是

讓每個人皆可接觸論文，不影響論文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。 

十四、 幸律師秋妙 

(一) 回到第 18 條，同意丙案所草擬的第 2 項，惟應將得公開

發表之主體作較寬鬆之處理。 

(二) 違反第 18 條規定應回復非告訴乃論罪之刑責，但刑責可

以訂得很低，如日本課予 500元罰金。如此一來，基於國

家保護文化遺產之公益，對於一個著作之名稱或內容在著

作人死後遭竄改之情形，仍會有一定之嚇阻作用。 

(三) 現行第 15 條第 1 項，應改為作者對其「未公開發表」之

著作享有公開發表權，讓著作人僅有一次的公表權利。 

十五、 賴律師文智 

回復違反第 18條之非告訴乃論，僅有其理論上之價值。著

作人格權不應無限上綱，動用國家刑事調查資源，我國民

法中侵害人格權沒有刑事責任即是一例。 

十六、 王局長美花 

回到第 18條修正之丙案，若捨棄第 1項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

之文字，第 2項和第 1項但書是否會有內涵重疊之虞? 

十七、 張教授懿云 

(一) 我較贊成刪除第 2項，保留第 1項的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，

讓著作人格權如同美國 VARA 採終身保護，死亡後即不討

論，亦即在著作人死後，任何人將其作品公開發表都不會

侵權。至多再考慮「著作人於生前明示不公開發表」之情

形。 

(二) 丙案第 18 條第 2 項僅讓「著作財產權人」得公開發表，

但例如在圖書館典藏的情形，有公開發表需求者並不一定

是取得「著作財產權」之人，而是取得「物的所有權」之

人。況且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亦僅存續至著作人死後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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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因此似乎保留丙案第 18 條第 1 項即可，然後再考量

如著作人於生前明示不公開，是否要尊重其意願。 

十八、 賴律師文智 

同意張老師之看法。以美術作品為例，很多時候是創作人

將作品交易出去移轉物權，但沒有移轉著作財產權。著作

人格權不一定是跟著著作財產權的。 

十九、 張組長玉英 

著作人死亡後，一身專屬之人格權本應消滅。現在問題是

要讓什麼樣的權利人得在著作人死亡後公開發表其著作，

而「權利人」除著作財產權外，確實尚包含「物之所有權

人」，中國大陸即採「物之所有權人」的概念。我亦認為應

僅考慮著作人生前明示不公開之情形，在不違反著作人生

前意願之前提下，任何人去公開發表皆不予追究。 

二十、 賴律師文智 

一個可能方案是在 18條第 1項規定「第 16條及第 17條」

之部分，再於第 2 項規定公開發表權。這樣就不會有在第

1 項已將公開發表權排除，卻又為了「著作人生前明示不

空開」之情形，設第 2項補充第 1項之矛盾。 

二十一、 蕭律師雄淋 

刪去丙案 18條第 1項「除公開發表權外」之文字，而在第

2項改為「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原件所有人」得公開發表，

何如? 

二十二、 賴律師文智 

那麼「著作原件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」是否即不得公開發

表?其實如果只要不違反著作人之意願，任何人公開發表其

著作都不會侵權，也就不需要在第 2 項「戴帽子」列舉得

公開發表之主體。 

結論 (一) 「公開發表權」與「姓名表示權」、「禁止不當修改權」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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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，有其特殊性，應予分開處理；惟有關著作權法第 18

條之修正，委員意見紛歧，待本局先行統整委員意見並試

擬條文草案後，再續行討論。 

(二) 有關案由三至案由五，囿於時間因素無法完成既定議程，

擬另擇時間續行討論。 

七、散會：中午 12時 00分 


